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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17,616,846 股， 截止公告日，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289,52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91.15%，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向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送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0】17 号）所述，陆克平拥有陆宇、郁琴芬、孙现、郁叙法、周军、张惠丰、徐瑞康、赵龙、许稚、陈建
国、王洪明、孙一帆、江苏德源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等账户的控制权，且其与赵红、华樱、倪利锋、何斌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不晚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临 2020-22号公告）。

公司于今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陆克平先生有关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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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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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明 144,138,394 14 126,660,000 126,660,000 87.87 12.3024 0 0 0 0

郁琴芬 147,381,643 14.315
1 99,860,000 139,860,000 94.90 13.5845 0 0 0 0

陈建国 26,096,809 2.5348 23,000,000 23,000,000 88.13 2.2340 0 0 0 0

陆 克 平
合 计 持
有

317,616,846 30.85 249,520,000 289,520,000 91.15 28.12 0 0 0 0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1、 此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主要用于为陆克平先生所控制的江苏阳光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等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融资授信提供担保。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阳
光集团等相关企业的经营所得、自有或自筹资金、投资收益等。

2、 未来半年内， 陆克平先生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1,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6.61%，占公司总股本的 2.04%，对应融资余额为 7,000万元。
未来一年来， 陆克平先生持有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1,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的

12.91%，占公司总股本的 3.98%，对应融资余额为 17,000万元。
陆克平先生及其所控制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经营状况正常，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与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重大利

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此次股份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

务履行等产生影响的情形。
5、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姓名：陆克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新桥老街 XX号
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曾任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及执行董事。
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为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及财务数据如下：
成立日期：1993年 7月 17日
注册资本：195387.3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 18号
经营范围：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防静电工作服、防酸工作

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纺织工业专用设 备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染整；洗
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 金属材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五金、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
地 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 包装饮用水、饮料
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光 伏电站系统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设
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 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
器械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阳光集团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额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 225.78 107.85 117.93 119.93 7.44 21.47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26.17 106.08 120.09 33.18 2.08 5.70

偿债能力指标（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47.76% 1.58 1.23 0.22

阳光集团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未发行债券，拥有大量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不存在偿债风险。
6、截止本公告日，陆克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的质押比例为 91.15%，质押主要用于为其控制的企

业的融资提供担保，陆克平先生及其控制的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
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后续出现风险，陆克平先生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
供质权人认可的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896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22-062
转债代码：127048 转债简称：中大转债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大转债”赎回实施的

第八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根据安排，截至 2022年 9月 1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中大转债”，将按照 100.34 元/张的价格

强制赎回，因目前“中大转债”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1、“中大转债”赎回登记日：2022年 9月 1日
2、“中大转债”赎回日：2022年 9月 2日
3、“中大转债”赎回价格：100.34元/张（含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年利率为 0.40%，且当期利息含税）
4、 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2年 9月 7日
5、“中大转债”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2年 9月 9日
6、“中大转债”停止交易日：2022年 8月 30日
7、“中大转债”停止转股日：2022年 9月 2日
8、 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9、 根据安排，截至 2022年 9月 1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中大转债”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

后，“中大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持有人持有的“中大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
在停止交易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0、 风险提示： 根据安排， 截至 2022年 9月 1 日收市后尚未实施转股的“中大转债”， 将按照
100.34 元/张的价格强制赎回，因目前“中大转债”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
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赎回情况概述
1、 触发赎回情形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08 号）核准，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公开发行 27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2.70 亿
元，期限 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1〕1143 号”文同意，公司 2.70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大转债”，债券代码“127048”，上市数量 270万张。
（三）可转债转股期限
根据相关规定和《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2022年 5月 5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 10月 25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22.10 元/股，公司

于 2022 年 5 月实施了 2021 年度权益分派，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 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因此“中大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2.10 元/股调整为 16.77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自 2022 年 5 月 27
日起生效。

（五）可转债本次触发赎回的情形
自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022 年 8 月 8 日期间，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中大力德， 证券代码：

002896） 已有 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中大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16.77 元/股） 的 130%（含
130%），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2022年 8月 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中大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中大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赎回在赎回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部未转股

“中大转债”。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大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1 \* GB3 ①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股股票连续 30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 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 2 \* GB3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 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 赎回实施安排
1、 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 100.34 元/张（含息、含

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其中：IA为当期应计利息；B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i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为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
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0.4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 2021 年 10 月 26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 2022 年 9 月 2 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311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0.40%×311/365=0.34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34=100.34元/张
对于持有“中大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张赎回价格为 100.27 元；对
于持有“中大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LL 和 RQFLL），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 号）等相关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每张赎
回价格为 100.34元；对于持有“中大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每张赎回价
格为 100.34元。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2、 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 年 9 月 1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中大转债”持有人。
3、 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告“中大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中大转债”自 2022年 9月 2日起停止转股。
（3）2022 年 9 月 2 日为“中大转债”的赎回日。 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2 年 9 月 1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大转债”。本次提前赎回完成
后，“中大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4）2022 年 9 月 7 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2 年 9 月 9 日为赎回款到达“中大转债”持
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中大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中大转债”持有人的资金
账户。

（5）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 咨询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63537088
联系邮箱：china@zd-motor.com
三、 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六个月内交易“中

大转债”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在本次“中大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即 2022 年 2 月 9 日至 2022 年 8 月 8

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投资”）及一致行动人慈溪德立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立投资”）、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德正投资”）合计减持“中大转债”601,248 张，占总发行量的 22.27%，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3 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可转债的公告》。除此
以外，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易“中大转债”的情况。

四、 其他事项
1、“中大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股

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 1 张，1 张为 100 元面额，转换成股份的最小单位为 1 股；同一交易日内

多次申请转股的，将合并计算转股数量。 转股时不足转换 1股的可转债部分，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
门的有关规定， 在转股当日后 5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可转债的票面金额以及对应的当期应
计利息。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806 证券简称：华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2
债券代码：128082 债券简称：华锋转债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锋转债”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回售价格：100.974元/张（含息税）
回售申报期：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2年 8月 19日
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2年 8月 24日
回售款划拨日：2022年 8月 25日
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2年 8月 26日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22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华锋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现将“华锋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事项概述
1、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9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22 年 8 月 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平
台智能制造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新能源商用车电控及驱动系统
研发及产业化建设项目（一期）”建设；同意变更原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智能控制系统仿真分析中心
建设项目”建设地点和减少该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规模；同意将上述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请见 2022年 7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华锋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
2、可转债附加回售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附加回售条款具体内容如下：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且该变化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
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
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3、回售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

面总金额；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1.4%（“华锋转债”第三个计息期年度，即 2021 年 12 月 4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 日的票面
利率）；

t=254天（2021年 12月 4日至 2022年 8月 15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IA=100×1.4%×254/365= 0.974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华锋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 100.974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华锋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

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回
售实际可得 100.779元/张；对于持有“华锋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 RQIFF），免征所得税，回
售实际可得为 100.974元/张；对于持有“华锋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对当期可转债利息不代扣
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可得为 100.974元/张。

4、回售权利
“华锋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华锋转债”。“华锋转债”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

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1、回售事项公告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上

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 有关回
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
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 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有关回售的公告。

2、回售事项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 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2年 8 月 19 日的回售申报期内， 通过深

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如果申报当日未
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在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之前，如已申报回售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
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3、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售“华锋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
业务规则，公司资金到账日为 2022 年 8 月 24 日，回售款划拨日为 2022 年 8 月 25 日，投资者回售资
金到账日为 2022年 8月 26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在同一交易日内分别收到可转债持有人的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转股、回售等两项以上业务申

请的，按照交易或者转让、回售、转股、转托管的顺序处理申请。
“华锋转债”在回售期内将暂停转股，暂停转股期间“华锋转债”正常交易。《关于“华锋转债”暂停

转股的公告》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关于实施“华锋转债”回售的申请；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有关

事项的核查意见；
3、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301048 证券简称：金鹰重工 公告编号：2022-038

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鹰重工 股票代码 301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军 张莉莉

电话 0710-3468255 0710-3468255
办公地址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新华路 6 号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新华路 6 号

电子信箱 zhb@gemac-cn.com zhb@gemac-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7,817,405.68 1,290,657,029.30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35,960,427.06 124,821,134.06 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133,154,263.23 110,564,929.80 2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0,052,510.75 -90,067,182.32 55.5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25 0.31 -19.3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25 0.31 -1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8.37% -1.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3,936,323,374.10 4,062,724,435.54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042,616,622.44 1,970,194,959.26 3.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3,3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持有特 别表
决权股 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00% 320,000,000.00 320,000,000.00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0% 40,000,000.00 40,000,000.00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50% 40,000,000.00 40,000,000.00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
公 司－上海 国盛 产 业 赋
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3.69% 19,701,900.00 19,701,900.00

中 保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中 国保险 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伙 ）

其他 2.44% 13,000,000.00 13,000,000.00

国新央企运营投资基金
管理 （广州 ）有限 公司－
国新央企运营 （广州 ）投
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1.31% 7,000,000.00 7,000,000.00

董浩 境内自然人 0.07% 350,000.00
李江 境内自然人 0.06% 301,700.00
李淑凤 境内自然人 0.06% 300,000.00
顾鑫洪 境内自然人 0.05% 282,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均为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李江报告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301,7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0 股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301,700 股 ；顾鑫洪
报告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82,100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A 股股份 0 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 A 股股份 282,100 股；周小建报告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58,000
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44,500 股 ，通过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13,500 股 ；吴优报
告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35,900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0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 A 股股份 235,900 股 ； 张文华报告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30,000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0 股 ，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30,000 股 ；刘小文报告
期末共计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200,000 股， 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A
股股份 0 股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A 股股份 200,000 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301312 证券简称：智立方 公告编号：2022-013

深圳市智立方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智立方 股票代码 3013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新江 李娜
电话 0755-36354100 0755-36354100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厂房 A 栋

1 层至 3 层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社区厂房 A 栋 1
层至 3 层

电子信箱 ir@incubecn.com na.li@incubecn.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 期 比 上 年 同 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7,069,219.69 266,582,356.19 -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1,304,100.34 55,829,279.02 -2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39,708,223.19 52,987,009.06 -2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95,975,725.89 -13,602,530.64 805.5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35 1.82 -25.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35 1.82 -2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8% 22.44% -10.8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 期 末 比 上 年 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481,562,156.64 422,854,721.88 1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377,387,147.07 336,020,466.20 12.3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

报告期 末表决 权
恢 复的优 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

0
持有特 别表
决权股 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邱鹏 境内自然人 43.67% 13,410,869 13,410,869
关巍 境内自然人 31.27% 9,602,539 9,602,539
黄剑锋 境内自然人 13.40% 4,115,370 4,115,370
深圳群智方立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 1,520,000 1,520,000

李茁英 境内自然人 4.70% 1,444,152 1,444,152
民生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307,071 307,071
严笑寒 境内自然人 0.20% 61,414 61,414
彭志斌 境内自然人 0.20% 61,414 61,414
陈晓晖 境内自然人 0.20% 61,414 61,414
陈志平 境内自然人 0.20% 61,414 61,414
陈正旭 境内自然人 0.20% 61,414 61,4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邱鹏、关巍、黄剑锋为一致行动人 ，深圳群智方立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邱鹏系深圳群智方立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李茁英女士为公司董事 。 除此之外未发现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凯盛新材 股票代码 3010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荣海 杨紫光

电话 0533-2275366 0533-2275366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山东凯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山东凯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子信箱 bod@ksxc.cn bod@ksxc.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23,488,303.52 399,443,228.84 3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31,313,607.79 94,965,761.61 3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124,638,633.43 92,250,317.16 3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7,046,096.74 34,399,917.53 -149.5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3122 0.2633 18.5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3122 0.2633 1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6% 11.24% -1.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496,640,157.22 1,422,613,681.07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306,096,458.73 1,275,044,067.68 2.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1,603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如有 ）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1% 187,216,000 187,216,000
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28,571,200 28,571,200
鸿信国泰 （北京 ）投资
有 限 公 司－淄 博 鸿 泰
创盈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其他 5.33% 22,400,000 22,400,000

王加荣 境内自然人 3.80% 16,000,000 16,000,000
王永 境内自然人 3.73% 15,680,000 15,680,00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6% 13,712,000 13,712,00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 12,800,000 12,800,000
天津海河博弘新材料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6,400,000 6,400,000

淄博凯斯通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5,728,000 5,728,000
淄博凯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 5,568,000 5,56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1、王加荣与王永系父子关系 。
2、 截 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 ， 王 加 荣 持 有 华 邦 生 命 健 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5,440,108 股股份；持有淄博凯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60.48%的份额 ；持
有淄博凯斯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8.41%的份额 ；
3、王永持有淄博凯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8.84%的份额；
除上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止报告期末 ：
1、葛贵兰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票，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177,012 股公司股票 ， 合计持有 4,177,012
股公司股票；
2、王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公司股票，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24,404 股公司股票 ， 合计持有 724,404 股公
司股票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849 证券简称：锦盛新材 公告编号：2022-039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锦盛新材 股票代码 3008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段刘滨 严立琴

电话 0575-81275923 0575-81275923

办公地址 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渔舟路 9 号 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渔舟路 9 号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zj-jinsheng.com zhengquanbu@zj-jinshe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9,490,025.60 142,599,797.87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702,585.36 12,922,253.36 -7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2,608,913.54 6,480,508.62 -140.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0,758,701.57 10,137,149.26 104.78%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2 0.09 -77.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2 0.09 -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1.84% -1.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770,338,707.44 776,853,506.32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670,488,684.05 682,786,098.69 -1.8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0,47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阮荣涛 境内自然人 20.32% 30,486,966 30,486,966
上 海 立 溢
股 权 投 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6.75% 25,125,000

绍 兴 锦 盛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5.25% 7,875,000 7,875,000

上 海 科 丰
科 技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94% 7,408,290

洪煜 境内自然人 4.88% 7,319,915 5,875,886
高丽君 境内自然人 2.79% 4,180,671 4,180,671
阮岑泓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阮晋健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阮荣根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金凤霞 境内自然人 2.00%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阮荣涛直接持有公司 20.32%的股权 ，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同时持有绍兴锦盛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23.93%的出资份额 ，并担任绍兴锦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的
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高丽君直接持有公司 2.79%的股权 ，同时持有绍兴锦盛企业管
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4.29%的出资份额。阮荣涛与高丽君系夫妻关系，二人合计直接持
有公司 23.11%的股权 ，同时通过控制绍兴锦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间接控制公
司 5.25%的股权，阮晋健、阮岑泓、阮荣根分别持有公司 2.25%、2.25%、2.25%股权 ，且阮荣涛 、高
丽君、阮晋健、阮岑泓、阮荣根已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 阮荣涛、高丽君合计控制公司 35.11%的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949.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0.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09%。
2022年 1-6月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310.98 万元，其中内销与上年同期减少 492.81 万元，外销与

上年同期增加 181.83万元。 主要是受国内外疫情及宏观经济因素影响，消费者出行意愿降低和消费
能力改变，化妆品的使用受到了影响，公司 2022年上半年订单和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

2022年 1-6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14.55%，上年同期为 27.15%，下降 12.60%，主要系募投项
目“年产 4,500万套化妆品包装容器新建项目” 已于 2021 年 7 月份投产，目前公司订单量不足，固定
成本较高，同时客户发生变化，导致毛利率下降；202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2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9.09%，主要系国内上半年多地爆发疫情，上海子公司第二季度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公司销售人员拜访客户开展业务受影响，导致订单量减少，产能利用率低，毛利下降，导致净利
润下降。

证券代码：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公告编号：2022-052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科金财 股票代码 0026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剑 姜韶华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路 11 号北京创业
大厦 B 座 9 层

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路 11 号北京创业
大厦 B 座 9 层

电话 010-62309608 010-62309608
电子信箱 zkjc@sinodata.net.cn zkjc@sinodata.net.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05,780,006.88 559,240,479.91 -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17,729,447.77 -18,868,797.67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元） -26,088,648.33 -31,851,853.99 1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91,780,028.54 -367,766,091.52 20.6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5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5 -0.0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0.84% 0.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元） 2,723,606,131.03 2,936,546,067.80 -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143,767,028.55 2,161,496,476.32 -0.8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72,8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飒 境内自然人 14.93% 50,392,918 37,794,688 质押 9,360,000
青岛城 投 金
融 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4,696,937

天津滨 河 数
据 信息 技术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1.24% 4,173,910

朱烨东 境内自然人 0.97% 3,264,533 2,448,400
刘开同 境内自然人 0.92% 3,089,100
席燕平 境内自然人 0.88% 2,960,000
杨承宏 境内自然人 0.87% 2,933,960
华融国 际 信
托 有限 责任
公司

境内非 国 有
法人 0.82% 2,754,007

张广清 境内自然人 0.65% 2,190,039
王晓京 境内自然人 0.39% 1,312,200

上述 股 东 关 联 关 系 或 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烨东 、沈飒为夫妻关系 ，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股东刘开同及其
配偶董书倩共同控制的企业。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 融 资 融 券 业 务 股 东
情况说明 （如有 ）

席燕平在报告期初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292,995 股 ，合计
持有 3,292,995 股 ，报告期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2,960,000
股，合计持有 2,96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奋

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20,9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27%，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后，
奋进投资累计质押股份为 37,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0.589%，占公司总股本的 4.365%。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奋进投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本 次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 权
人

质 押
用途

石河子奋进
股权投资普
通合伙企业

是 14,000,000 11.574% 1.652% 否 否 2022 年 8 月 15
日

2023 年 8 月 15
日

中 信
证券

偿 还
债务

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石 河 子 奋
进 股 权 投
资 普 通 合
伙企业

是 11,549,999 9.549% 1.363% 2021 年 9 月 23
日 2022 年 8 月 16 日 平安证券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例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本 次 质 押
及 解 除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股）

占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石 河 子
奋 进 股
权 投 资
普 通 合
伙企业

120,960,000 14.27% 34,549,999 37,000,000 30.589% 4.365% 0 0% 0 0%

二、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不存在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的情

形。
2、截至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奋进投资不存在将于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奋进投资将于未来一

年内（含一年，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4,00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57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652%，对应融资余额为 3,200万元。奋进投资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筹资金等。

3、控股股东奋进投资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 控股股东奋进投资本次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均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情况。
5、控股股东奋进投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

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险，奋
进投资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加以应对，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初始交易委托书
3、客户对账单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18日

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3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办公地址由“安徽省蚌埠市中粮大道 1 号”搬迁至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343号”。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电子邮箱均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号中粮广场 A座 7层/安徽省蚌埠市涂山路 343号
联系电话：0552-4926909
电子邮箱：zlshahstock@163.com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8月 17日


